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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邢先生最近打赢一场官司，终于可以成为所购
安置房的产权人。安置房正式进入无锡楼市以来，与邢
先生有类似经历的买房人并不少。安置房买卖该如何
顺利跨过房产过户这最后一道关口？记者咨询了法律
界相关人士。

安置房买卖安置房买卖，，你顺利办理过户了吗你顺利办理过户了吗？？

江苏法舟律师事务
所律师张虎告诉记者，这
两年接到了不少市民咨
询安置房买卖和过户法
律问题。咨询的问题主
要集中在两个，第一个是
安置房买卖合同究竟有
没有效力，第二个是如果
一方拒绝履行买卖合同
的情况下，另外一方有没
有法律上或其他的解决
渠道。

据了解，安置房买卖
本身存在一些不确定因
素，比如有些房屋买卖
时，拆迁安置协议已签
好，但具体的楼栋楼层并
不确定。又如拆迁安置
协议上有房屋大致面积，
到手的房屋实际面积会
有一点来去。买卖双方
私下签的合同，往往不像
商品房买卖格式合同那

么规范，有时就会留下不
明晰的部分。有的人认
为安置房没有领取产权
证，与商品房交易不同，
觉得买卖可以解除或者
视为无效。对此张虎说，
无论有没有不动产证，双
方正常签署的房屋买卖
合同在法律上都是有效
力的。至于第二个问题，
发生纠纷后双方可以协
商处理，也可以通过诉讼
途径来解决。

房屋买卖并非一手
交钱一手交钥匙那么简
单，当中有许多专业知
识，安置房买卖因为其特
殊性，更存在需要注意的
地方。李琪霖指出，市民
如果购买安置房，首先得
确认卖房者是不是拆迁
安置协议上的房屋权属
人，不能看到对方拿把钥

匙出来，听说房子是他们
家的就签字买房子；其
次，买房人要确认能否与
房屋权属人办理交易手
续，如果权属人已去世，
那么会涉及与继承人沟
通等问题，如果继承人不
同意或者相互之间意见
不统一，事情就会变得复
杂。张虎建议，有意向购
买安置房的市民，要选择
已取得不动产证并且具
备上市条件的房子，减少
买卖过程中的不确定因
素。在交易时，要确保不
动产权证上写有名字的
所有人员都签字同意房
屋转让。更重要的是，合
同双方都要提倡契约精
神，维护合同诚信交易，
不能随便毁约。
（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晚报记者 石易、念楼）

随着城市发展和公
共设施配套改善，市区一
些安置房小区交通方便，
周围有学校、医院、菜市
场等，居民生活便利。相
比同类地区的商品房，安
置房价格优惠，因此在明
知可能存在产权“后遗
症”的情况下，有些人仍
愿购买安置房。

对于安置房买卖纠
纷的产生，锡山区法院立
案庭审判员柯菲菲表示，
按照规定安置房在满足
安置时间满五年，补缴土
地收益以及享受优惠的
有关规费等条件下，获准
上市交易。其实早在政
府文件出台之前，安置房
的私下交易就已较为普

遍。合同在前，过户在
后，中间间隔时间很长，
这为违规行为的产生留
下了大量操作空间。而
近几年无锡涉安置房交
易纠纷大量产生，究其原
因在于房屋市场价格大
幅上涨，容易让出售方产
生动摇。

无锡的房价在十几
年间翻了几个跟头，早前
买卖时花费十几万元、二
十几万元的房子，如今价
值已跃升到上百万元。
面对房屋升值，一些领到
不动产证的卖房人，没有
享受到升值“红利”就要
把这本证转给别人，心里
肯定不是滋味。就连产
权人的子女，也会跟着出

现心理不适，觉得一大笔
财产飞走了。于是一些
卖房人花式出招，想出各
种法子希望在经济上获
得“补偿”。

梁溪区法院扬名法
庭法官李琪霖表示，安置
房买卖纠纷多数是卖房
人反悔引起的，卖房人的
心情固然能理解，可是话
说回来，在十多年前几十
万元对照当时的家庭收
入水平也是相当大一笔
钱款。一些安置房按照
当时市价确实只值那么
多，而且卖房人是自愿签
合同，所以当过户前卖房
人流露出让买房人“补房
价”的想法，买房人也会
不乐意。

从多家区法院询问得知，
随着安置房交易政策放开，满
足条件的安置房陆续涌入无锡
楼市，这两年法院受理了不少
安置房买卖纠纷。大部分的案
件为卖房人要求确认买卖合同
无效，或买房人起诉要求卖房
人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从市中
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近两年涉
及安置房买卖的合同纠纷比较
多，但是上诉案件比例不高，大
多数纠纷在区法院就调解和判
决结束了。

法律界人士指出，与商品
房买卖纠纷不同，安置房买卖
纠纷存在几个特点。首先，房
屋买卖的时候房价相对便宜，
房款已支付完毕，买房人甚至
已入住多年；其次，不管实际居
住人是谁，只有获得拆迁安置
的卖房人才能领取到房屋的不
动产权证；受到此前政策约束，
房屋长时间无法办理产权转
移，使得买卖双方一直“按兵不
动”；安置房买卖大多不能一次
性将所有手续办理完毕，后续
手续通常要卖房人配合办理，
当可以上市交易，沉积下来的
问题就变成了矛盾。

众所周知，不动产转移登
记是房屋买卖最重要的一个

环节，当安置房不动产权证成
为握在手里的一张牌，那么就
会引发纷争。有些情况下，双
方进行协商，买房人愿意再支
付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卖房
人答应立即办理过户，事情在
对簿公堂前解决了。有些情
况下，双方要求相差悬殊，就
无法调解成功。市民王阿姨
名下有几套安置房，其中卖出
的一套登记在她一个人名下，
王阿姨提出卖房时有一个儿
子没同意，不答应过户。法院
审理之后，要求王阿姨协助办
理过户。而土地收益等费用
每年调整，由于王阿姨迟迟不
给过户，买房人为此要多交几
万元费用，法院还要求王阿姨
承担买房人的损失。另一起
纠纷中，市民孙先生多年前购
买了一套房屋以及车库，后来
卖房人领到不动产权证，却以
各种理由拒绝配合过户。经
过几番交涉事情都没有进展，
孙先生发现卖房人竟把这套
房屋抵押了出去向他人借
款。孙先生起诉要求卖房人
办理过户手续并赔偿土地收
益费用上涨损失，还要求注销
该房屋的抵押权登记，最后孙
先生胜诉了。

邢先生夫妇经过努力，于
2010年10月买下位于锡山区
某小区的一套拆迁安置房。这
本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事，可买
房之路在过户这“临门一脚”上
卡壳了，买来快10年的房屋因
卖房人离世无法顺利过户，这
让邢先生郁闷不已。

原来，当年卖房子的林先
生拆迁分到三套安置房。双方
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卖
给邢先生的一套房子面积为
92平方米多，总价22万元，合
同还约定林先生夫妇协助办理
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邢先
生夫妇交付房款，高高兴兴搬
进新家，一直住到现在。

以前的安置房受政策限制
不允许过户，一晃到了2016年
11月，林先生因故过世，刚巧
当年无锡市人民政府出台文
件，征地拆迁安置住房在满足
一定条件后，可从12月1日起
上市交易。邢先生购买的房子
满足办理相关手续及上市交易
的条件，眼看着房子终于要真

正属于自己了，满怀喜悦的邢
先生找到林先生的妻子和子
女，要他们配合自己办理过户
手续，没想到遭遇一盆冷水。
邢先生几经沟通无果，将对方
起诉到锡山区法院，要求对方
继续履行合同并协助办理过户
手续。

“继承了遗产，也继承了法
律义务。”锡山区法院审理后支
持了邢先生的诉讼请求，民二
庭法官黄晔表示，根据《合同
法》及《继承法》相关条款，双方
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
效，邢先生已交付价款并实际
占有房屋，该合同应继续全面
履行。这起案件中，林先生过
世后，其法定继承人若未依照
法律规定的方式明确作出放弃
继承的表示，依照继承法的规
定，继承人依法享有对涉案房
屋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即配合
房屋买受人办理过户登记手
续，并不得以涉案房屋与己无
关为由拒绝配合办理相关手
续。

纠纷：
买房人起诉卖房人家属要求过户

现象：
上市交易“激活”过户纠纷

分析：
房价今非昔比卖房人内心纠结

提醒：
买卖双方都要遵循契约精神


